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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小学教师资格首次注册报告

我单位根据《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实施细则（试行）》《关于做好自治区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内教教师函〔2021〕56号）《新城区2025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试点工作的公告》（新政教〔2025〕305号）要求，为做好我校2025年教师资格首次注册工作，具体工作程序如下： 
一、成立领导小组
组  长:
成  员:
主要职责:
二、工作程序
（参考流程：通过**形式告知教职工此项工作—组织申请注册人员网上报名—学校确认点审核申请人相关材料—进行现场确认—学校建档留存—学校确认结果公示—注册材料上报教育局—等待注册结论—协助发放注册证书。）
三、时间安排
四、注册结果
通过学校审核小组审议     人符合首次注册条件，特此注册。
五、公示情况
特此报告



校领导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